
全球百万签名  要求制止迫害
 

 

 

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 25

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法轮功》已被翻

译成 30 种语言并出版发行；还有更多语种的翻译

正在进行过程之中；目前世界上有 8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有法轮功修炼者，还有更多地区的民众正在陆

续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截止到 2008 年 4 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

员、团体组织等纷纷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褒奖

及感谢，已达 2945 项。自 2000 年起，李洪志先生

连续四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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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掀起超 444111000000 万万万退党大潮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

共邪恶本质, 已在中国促成强大的退出

中共恶党的大潮，到 2008 年 8 月 18 日

已有超过 4169 多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

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

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法 轮 功

受迫害真相

调 查 团 ”

（CIPFG）瑞

士代表巴赫

曼 （ Erich 

Bachmann ）

先 生 （ 上

图）七月二

十五日将一 

百二十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三个全球反迫害的百万签名，

递交到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的总部。在历经六个月的

全球性签名活动中，超过一百万民众要求在奥运前制止

中共迫害法轮功。 

由五大洲、四百多位包括各国政要、律师、医生、

记者等社会菁英义务组成的国际性人权团体“法轮功受

迫害真相调查团”在年初于香港发起“全球反迫害百万

签名”国际人权活动。CIPFG 除了争取各国民众支持签

名外，另外尚有来自全球近一千七百位社会各界菁英的

签名支持，包括十四国的国会议员七十位、地方议员二

百一十八位、官员五十位，政界总计为七百多位。巴赫

曼先生在递交完材料后的演讲中说：“差不多百分之八

十被征签的人都签了名，这说明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

害是民众强烈的愿望，是国际向中共提出立即停止迫害

的时候了！”◇ 

 
 

7.20 九周年，世界各地两
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华盛
顿举行反迫害系列活动。 

三名西人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呼吁

【明慧网】继八月六

日在北京严密的保安监控

下，出现多起外籍人士抗

议中共压制自由的事件发

生后，在奥运开幕的前一

天，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

再度出现抗议之声。三名 

美国人八月七日试图再次抗议中共钳制宗教自由，并提

到为法轮功修炼者发声，随后被中共便衣警察拽走。 

基督教捍卫联盟主席帕特里克·马霍尼牧师（中间

西人） 向一群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发出反

对中共政权践踏人权的呼声。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发

声……为那些无法为他们自己发声的人们，为那些为了

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我们为他们发声、发声，我

们为那些法轮功修炼者发声。”◇  

纪念 3168 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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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恶党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九年以来，沂源县恶党系统

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打压。九年间，沂

源县遭非法拘留判刑劳教的法轮功学员 170 多人；被关押

强行洗脑 2000 多人；遭非法抄家 170 多次；强拿保证金

及罚款 60 多万元；法轮功学员张国华被迫害致死（张国

华原为城区计生委职工）。 
特别自 2006 年致 2008 年，在前任恶党县委书记王世

庆、县长韩国祥；现任恶党县委书记韩国祥、县长苏星；

公安局长孙海明、副局长苗兴满；原城关分局局长江山；

前任国保大队大队长吴树林；现任国保大队大队长郑功昭

（音）、副队长李笃民；610 主任刁怀友、副主任刘云

堂；恶党政法委书记孙激波等当政期间，短短二年时间，

沂源恶党、政府及公检法系统以奥运为由，背地里进一步

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判

刑、劳教、拘留、罚款、抄家、勒索钱财、洗脑等迫害。

参与迫害的恶人还有：沂源县国保大队刘怀玉、杨朝平、

杨忠德、任相坤、杨士伟。尽管操纵迫害的罪魁是沂源县

恶党系统、610 办公室、国保大队、公安恶警，但是不少

法官、检察官也无知的参与了对大法学员的迫害，沦为迫

害良知的罪犯，葬送了自己的未来。现就近两年的迫害案

例综述如下。（附部份幕后黑手照片） 
 
 
 
 
 
 
 

前任恶党县委书记王世庆   恶党县委书记韩国祥    恶党县长苏星 

案例一：2006 年春，土门镇芝芳村法轮功学员唐慎

友、王太香，各被非法判刑 4 年、唐兆伟、柳希霞分别被

监外执行 4 年。 
案例二：大张庄乡法轮功学员左太田，2006 年 6 月

被张庄派出所恶警非法抓捕，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一个月

后被劳教一年。左太田曾在 2001 年就因为邪恶抄出资料

而被送往博山劳教一年。 
案例三：2006 年 11 月份，县国保大队、刑警队、中

庄派出所到中庄镇东韩庄村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苗本贵、朱

秀芝、苗本玉、张立增。同时恶警们在中庄派出所指导员

杨恩生的带领下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其中一位法轮功

学员被迫出走，还有两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派出所，对这

两法轮功学员非法敲诈各 1000 元后放人。苗本贵被非法

送往王村劳教 1 年零 3 个月；朱秀芝被讹诈 3000 元放回

家；苗本玉被罚款后放回家；张立增被非法判刑。 
案例四：2006 年冬天，县城女法轮功学员靳贞华被

非法抓捕（现已回家），随后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抓。靳贞

华，被送王村非法劳教 1 年零 9 个月；李学爱，被非法劳

教 1 年零 6 个月；杨本莲，被非法劳教 1 年零 2 个月；高

复芹，监外执行 1 年 9 个月；老任，教外执行 2 年，罚款

5000 元；张志宽（70 多岁老人）被非法判刑 4 年；魏子

梅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九个月。 

案例五：法轮功学员王德庆、张立增、张志宽于

2006 年 11 月份被非法关押三个月以后分别被非法判刑

六年、五年、四年，于 2007 年 4 月 27 日被劫持到位于

济南市汽车东站轻骑路上的济南监狱遭受迫害。 
案例六：2007 年 12 月 9 号至 10 号，恶警绑架了

法轮功学员徐长志、周国英夫妇。徐长志于 2008 年 4
月底被非法判刑四年；周国英于 2008 年 1 月 23 日，被

非法劳教二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女子第二劳教所

（王村）继续遭受迫害。 
案例七：2008 年 1 月 3 日，法轮功学员桑红玉被

非法抓捕。（现已回家） 
案例八：法轮功学员、中医院护士王太美，于

2008 年 1 月 8 日正在上班时被沂源县公安局、国保大

队及城区派出所的恶警绑架，于 1 月 28 日送到张店市

看守所，2 月 28 日被送往淄博市“法制教育中心”洗

脑，4 月 2 日又被送入张店市看守所并交法院迫害，于

2008 年 7 月被非法判刑。 
案例九：巨源机械有限公司法轮功学员耿建东在

2008 年 2 月 27 日下午，遭 610，公安局，国保大队恶

警绑架，并抄家。于 2008 年 7 月被非法判刑。 
案例十：法轮功学员刘光霞，沂水县法轮功学员苏

纪香、刘竹梅，在 2008 年 3 月 1 日，被恶警绑架（苏

纪香、刘竹梅现已回家），刘光霞于 2008 年 7 月被非

法判刑。 
案例十一：2008 年 3 月 10 日左右，沂源县国保大

队联合乡镇派出所欲绑架燕崖乡 2 名法轮功学员，后勒

索钱财后才罢休（其中一名是一位 70 多岁的老年法轮

功学员）；绑架了鲁村镇北官庄法轮功学员刘希孟并抄

家，并勒索钱财一万多元（现已回家）；勒索一位小北

庄村法轮功学员钱财不详。 
案例十二：2008 年 7 月 12 日，芝芳法轮功学员柳

希霞及其女儿遭沂源县恶警绑架，并抄家，其女于第二

天被放回，柳希霞于 7 月 17 日被放回。 
在灭绝人性的迫害下，广大法轮功修炼者以和平理

性的方式，大善大忍的慈悲胸怀，揭露迫害，呼唤良

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目前 4000 多万人在大纪元

网站宣布“三退”，抛弃中共邪党。在这多灾多难的末

劫之世，只有明真相，退出党团队，才能有幸免于历史

的淘汰，进入未来。希望参与迫害的人们良知复苏，不

要给好人再制造痛苦，也给自己减少一份罪过，从而赎

回自己生命的未来。 
在此，真诚的再次劝告：那些指使、签字、抓捕及

参与迫害的人，请你们不要心存侥幸，你们已经走到了

悬崖边上，向前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也请善良的人们

快快找真相，珍惜大法弟子对你们慈悲的呼唤。 黑暗

即将过去，暴政不能永存，冤案定将昭雪，恶人定遭惩

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是在毁自己。今天，在正

义与罪恶、道德与强权之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作出选

择。天灭中共在即，我们真诚希望沂源县所有当权者们

及公检法系统能够秉承良知善念，善待和保护法轮功学

员，维护法律和人类的尊严，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给

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 

沂源县邪党系统借奥运迫害法轮功罪行 


